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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2017-032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媒体报道 

近日，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关注

到有媒体刊登了《亚宝药业被指“蹭热点”讲故事 民营银行计划出炉 4年后流

产》的报道，报道中提到：“民营银行筹建计划出炉 4年后流产、2015 年打算

建设的医院暂无进展”的报道或表述。 

二、澄清说明 

获悉上述消息后，本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关于民营银行筹建事宜的说明 

2013 年 7月 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号）明确提出了“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

融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政策，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更好的服务中小企业，同时拓宽公司业务领域，增加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于 2013

年12月27日与其他拟出资人签署了《山西同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

拟参与筹备设立山西同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昌银行”）。其中，公

司拟出资 2亿元人民币，占同昌银行总股本的 20%。相关公告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12月 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亚宝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参与筹备设立民营银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4）。  

发起人协议签署后，同昌银行的筹建事宜由拟出资人之一山西同昌信息技术

实业有限公司牵头组成筹备组具体负责推进，推进期间筹备组根据国家先后出台

的有关民营银行的实施细则对筹建方案不断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编制了可行性研

究报告和申报材料，并与银行业监管部门进行了前期的沟通事宜。 

2017 年 1月 9日，山西银监局出台了《关于推进设立民营银行工作的实施

意见》，意见中针对山西省内设立民营银行的基本原则、准入条件、设立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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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意见中明确了在山西省内设立民营银行需满足“注册资

本最低为 20亿元。”、“优先选择单家企业净资产不低于 100亿元，终极受益人和

剩余风险承担者个人净资产不低于 50亿元的民营企业作为民营银行的发起人。”

等准入条件，文件出台后，同昌银行筹备组针对有关不符合准入条件的问题进行

了积极的努力，但仍无法在满足出资人资格审查要求的条件下达到 20 亿元注册

资本的准入条件，故全体拟出资人于 2017年 11月 12日经商议后决定终止筹建

同昌银行的相关工作。公司于 2017年 11月 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建民营银

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 

2、关于对运城市黄河金三角第一医院有限公司增资事宜的说明 

2015 年 8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运城

市黄河金三角第一医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运城市黄河金三角第

一医院有限公司增资 8亿元用于筹建运城市第一医院，增资完成后，运城市黄河

金三角第一医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亿元，本公司占 80%的股权。新建的运城

市第一医院，建筑面积 20万平方米，总投资 10.446亿元，建设工期三年。医院

设置床位 1500张，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急救、保健康复功能于一体的

三级甲等规模综合性医院。医院建成后将按市场规则自主经营，运城市红十字会

医院现有全部管理人员及医护人员全部转为运城市第一医院员工，确保新医院正

常运营，现有运城市红十字会医院及运城市急救中心职能将委托运城市第一医院

承担。具体详见《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运城市黄河金三角第一医院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2015-041）。2015 年 9月 1日，公司召开 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运城市第一医院的具体建设事宜由运城市黄河金三角第一医院有限公司负

责筹资建设，运城市第一医院医护人员来源为国有性质的运城市红十字会医院改

制并完成员工身份置换后并入。鉴于运城市红十字会医院一直未完成改制及医护

人员的身份置换事宜，未能达到原预定投资条件，为了控制投资风险，公司至今

尚未实际进行出资。 

公司先后多次与医院筹建方运城市黄河金三角第一医院有限公司进行沟通

协商，但运城市红十字会医院改制等事宜一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公司投资医院

的决策不能够得以按预期实施。本次有关媒体报道后，公司再次与医院筹建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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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宜进行了进一步沟通论证，但仍无法就该事宜取得明确的预期，为控制投

资风险，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经与筹建方协商，公司拟终止增资运城市黄河金三

角第一医院有限公司，后续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履行终止投资的决策程序。 

三、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媒体正式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23日 

 


